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951号

　　原告黎江伟，男，1982年10月7日生，汉族，住湖北省应城市。

　　委托代理人伍德静，浙江秉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小媛，浙江秉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宏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孙环路1085号3幢107室。

　　法定代表人李慧敏，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朱睿龙，男，上海宏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工作。

　　第三人新世界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法定代表人王君校。

　　原告黎江伟与被告上海宏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

，本院于2015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依法通知新世界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于同年8月5日进行了庭前会议，于

同年9月16日、10月29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黎江伟的委托代理人伍德静、唐小

媛以及原委托代理人叶文婧（系浙江秉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宏文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睿龙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新世界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经本院

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黎江伟诉称：原告系小说《交锋》的作者，依法享有该作品的著作权。被告未

经原告许可，通过其经营的“云中书城”网站以每本人民币5.40元的价格向公众提供上

述作品的在线阅读服务，侵害了原告对该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造成原告经济损

失。因此，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5,000元和为维权支出的公证费1,000元、

律师费4,000元。

　　被告上海宏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依据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有权以电子

形式复制、发行、传播、销售涉案作品《交锋》，权利期限自2011年8月5日起至2014年

8月5日止。原告在2014年4月16日对被控侵权行为进行证据保全公证时，被告使用涉案

作品的行为尚在享有的权利期限内，且被告在2014年8月5日就已将涉案作品作下架处理

。因此，被告不构成侵权，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新世界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未作述称。

　　经审理查明：原告黎江伟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被告上海宏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系网址为“www.yuncheng.com”的“云中书城”网站的经营者，该网站向网络用户提供

小说等电子图书的在线阅读等服务，网站上无明显的商业广告。第三人新世界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原名新世界出版社。

　　2008年11月7日，原告（甲方）与第三人（乙方）签订《新世界出版社图书出版合

同》，约定：作品名称为《交锋》，作者署名为黎江伟；甲方授予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

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该作品的专有权利；甲方授予乙方该作品的数字化复制权和网络传

播权。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都可以许可第三方使用该作品的部分内容或者向第三



方转让该作品的任何其他版本，包括网络版和电子版。许可（转让）一方在许可或者转

让合同签署前15日内知会另一方，并在收到版权使用费后30日内将所得按双方收益各半

的比例支付给另一方；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5年。如果合同期满不需要

延期，任何一方应提前1个月告知另一方。乙方在合同期满后可以继续销售库存书直至

该作品告罄。

　　2009年3月，第三人出版发行了小说《交锋》。该图书的版权页载明：作者黎江伟

，字数300千字，定价27元。该小说以成就勇敢的士兵和真正的男人为主题，讲述了剿

黑除恶、士兵成长、兄弟对决、特种兵争锋等故事情节。

　　2011年8月5日，第三人（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数字作品合作协议》，约定

：甲方授予乙方非独家拥有作品（以授权作品清单为准）的电子版权及转授权的权利

，乙方可以将授权作品或片断进行电子形式的复制、发行、汇编、传播和销售，授权期

限为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1年，本协议自双方签署或盖章之日起生效；甲方具有订立本

协议以及履行本协议项下相应义务的全部权利、权力和授权，保证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

不侵犯任何第三方权益，应向乙方提供作者的授权书等有效证明文件以保证甲方向乙方

的授权是有效授权，如乙方被第三方主张权利而产生诉讼，或因授权内容存在权利瑕疵

或侵犯第三方权利等问题造成乙方损失或陷入诉讼等，甲方均积极解决并承担责任，亦

应赔偿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乙方的全部损失；甲方交付乙方授权作品的电子文档，并交付

授权作品合法权利证明文件作为本协议的附件；乙方负责授权作品的数字化加工，通过

“云中书城”网络平台对授权作品数字版进行市场运作和宣传推广，包括直销、分销、

发行、展示等，作品订阅价格以及收费阅读、免费阅读的比例等由乙方决定，销售运作

授权作品所产生的纯收益由甲乙双方各半分成。上述《数字作品合作协议》所附的授权

作品清单列明了101本图书的名称，其中包括涉案小说《交锋》。2012年11月5日，上列

甲、乙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鉴于2011年8月5日的《数字作品合作协议》，甲

方同意继续将101本图书（见附件书单2）的非独家电子版权（含信息网络传播权、电子

/数字形式的复制发行权等使用作品的权利）及其转授权授予乙方，有效期从2012年8月

5日延期至2014年8月5日。上述《补充协议》的附件《补充协议授权作品书单2》列明了

101本图书的名称，其中包括涉案小说《交锋》。

　　2014年4月16日，原告委托代理人向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办理证据保全公证

，该公证处对公证过程及所得内容出具（2014）浙杭钱证内字第8897号公证书。该公证

书载明：在“云中书城”网站的搜索框内输入“交锋”，搜索到小说《交锋》。点击该

小说，显示作者（黎江伟）、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时间（2009年3月）、字

数（27万字）以及云城价（5.40元）、会员价（5.29元等）、内容简介、目录等信息

，并有“免费试读”、“立即购买”等按钮，还显示该小说的前5章为“免费卷”、第

6章起为“VIP卷”以及“0人评分”、“0人评论”、“0月票榜”等信息。点击“免费

试读”按钮，显示该小说共有26个章节。点击“第1章”标记后能够阅读该章节内容

，点击“第6章”标记后则显示需购买后才能阅读全部章节，在以5.29元的初级会员价

购买后能够阅读。

　　为本案纠纷，原告委托律师代理诉讼，为此支付律师费4,000元。



　　以上事实，由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由原告举证的小说《交锋》的合法图书出版物

、原告的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证、（2014）浙杭钱证内字第8897号公证书、律师费发票

，被告举证的《新世界出版社图书出版合同》、《数字作品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

等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证实。

　　审理中，原告确认被告已将“云中书城”网站上的小说《交锋》作下架处理，但不

认可被告自述的下架时间，并表示其未收到过第三人支付的《新世界出版社图书出版合

同》所约定的转授权方面的版权许可使用费。被告确认“云中书城”网站上的小说《交

锋》即为原告主张权利的小说《交锋》。

　　本院认为：涉案小说《交锋》在对主题思想、故事情节等的表达上具有一定的独创

性，属于小说类型的文字作品。依据该作品的合法出版物上的作者署名以及该作品的出

版合同即《新世界出版社图书出版合同》等事实，可以认定原告系该作品的作者，依法

享有该作品的著作权。依据案情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纠纷的争议焦点主要

是：被告通过网站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在线阅读服务是否构成侵害原告的信息网络传

播权；如构成侵权，如何确定被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依据涉案《新世界出版社图书出版合同》、《数

字作品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可以认定被告经第三人的转授权，有权行使涉案作

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但权利期限至2013年11月6日届满。主要理由是：首先，《新世

界出版社图书出版合同》系原告、第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

力。按照该合同的约定，原告已将涉案作品的数字化复制权和网络传播权授予第三人

，第三人有权在2008年11月7日起至2013年11月6日止的授权期限内进行转授权，可以许

可他人使用涉案作品的电子版、网络版等任何版本。依据著作权法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

的规定，结合上述合同中的使用网络版等相关用词，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将

上述授权中的网络传播权视为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故第三人的转授权权

利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其次，《数字作品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系第三人、被告

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鉴于原告对第三人的授权规定了期限，故第三人对被告进

行转授权也应当受到该期限的约束，即第三人可以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转授予

被告的最长期限至2013年11月6日止。由于第三人对被告的转授权超出了其有权转授权

的期限范围，故被告获得的在2013年11月7日至2014年8月5日期间可以使用涉案作品的授

权权利无效。再次，《新世界出版社图书出版合同》虽约定第三人应当在许可合同即转

授权合同签署前15日内知会原告，但并未约定如果不知会原告则第三人所作的转授权无

效，也未约定原告有权不认可第三人所作的转授权，故上述知会方面的约定应理解为原

告仅对第三人所作相关转授权的情况享有知情权，第三人是否告知原告其准备进行转授

权或者实际进行了转授权都不影响其所作转授权的效力。上述合同虽约定第三人在收到

版权使用费后30日内应当将收益按比例支付原告，但该约定属于第三人在作出转授权之

后对所收许可使用费向原告履行付费义务的范畴，第三人是否在后支付原告许可使用费

并不影响其在先作出的转授权的效力。上述合同虽约定“如果合同期满不需要延期，任

何一方应提前1个月告知另一方”，但依据合同法以及日常生活经验，合同因期满而终

止，不需要延期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必要向对方发出通知，即使发出需要延期的通知



，也只有在双方就延期的期限等相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能产生合同延期即双方达

成了新的合同的法律后果，故不能依据上述约定并因原告或者第三人没有发出不需要延

期的通知而得出上述合同在2013年11月7日起已经自动延期的结论。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受法律保

护。被告通过“云中书城”网站向网络用户提供涉案小说的电子版本，使得公众可以在

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地点获得涉案小说，该行为在2013年11月6日前具有第三人转授权

的合法依据，但自2013年11月7日起的行为已没有合法的转授权依据，也未经原告许可

，且无证据证明第三人向原告支付了2013年11月7日起的涉案作品的许可使用费，故已

构成侵害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

相应的民事责任。鉴于被告已经对涉案作品作下架处理，侵权行为已经停止，故被告无

须再承担停止侵权的责任。被告使用涉案作品的行为虽具有第三人转授权的依据，但其

作为专业的电子图书网站经营者，在获得相关授权时应当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积极、

认真审查第三人所作授权的相关证明文件，避免因授权无效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且涉

案《数字作品合作协议》约定第三人应向被告提供作者的授权书等有效证明文件并交付

授权作品合法权利证明文件作为该协议的附件，故被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有权进

行转授权的期限，有条件、有能力发现第三人的授权超出了权限。因此，被告疏于履行

合理注意义务，导致侵权行为的发生，具有主观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由于原告因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被告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利益均难以确定，故本院

参照国家有关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的相关规定，并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依法酌定被告

的赔偿数额：涉案作品系长篇小说，其电子版本的字数达27万字，故被告侵权使用的作

品字数较多；被告网站上无任何读者对该小说进行了评分、评论或者该小说进入了热门

小说排行榜等相关榜单，且无证据证明该小说或者其作者具有一定知名度、影响力，故

该小说的商业价值较小；被告使用涉案作品毕竟有转授权依据，并非恶意侵权，过错较

小；被告网站具有较大的经营规模，系有偿提供涉案作品，侵权行为自2013年11月7日

起至少持续到2014年8月5日，通过侵权行为能够有所获利，但被告未对涉案作品作首页

、榜单等方面的推荐，其网站也无明显的商业广告；公证费、律师费系原告为维权支出

的合理费用，应当由被告赔偿。原告举证了律师费发票，考虑本案案情以及律师参加诉

讼的工作量、律师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等因素，可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原告虽未

举证公证费发票，但办理证据保全公证系客观事实，考虑涉案公证的具体情况以及公证

收费标准等因素，可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公证费。

　　第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案件审理。第三人

放弃行使诉讼权利而可能导致的相关法律后果，依法应由第三人自负。至于涉案《数字

作品合作协议》约定的第三人因授权瑕疵等引发的赔偿责任等问题，不属本案法律关系

的审理范围，本案不作处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第四十

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gt;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

　　被告上海宏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原告黎江伟经济损失人民币20,000元、为维权

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2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50元，由原告黎江伟负担262元，由被告上海宏文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负担78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审��判��长�����������许根华

审��判��员�����������孙宝祥

人民陪审员�����������李加平

书��记��员�����������徐弘韬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